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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 工 循 環 

1. 目的：為使本公司人事政策、人力規劃預算能有所遵循，特制定之。
2. 適用範圍：本公司各單位用人需求狀況、計劃人員增減或晉升之規劃均涵蓋之。
3. 相關責任部門：
3.1. 管理部：本公司管理部負責人力資源之相關作業事宜。
4. 作業程序：
4.1. 依據公司目標、經營計劃、及整體之發展，訂定公司之人事政策。
4.2. 由各單位提出年度之人力需求預算，敘明所需人力之職務、人數、需求原因，經權責主管核准後，送交管理部人資組編列年度人力規劃預算，以利提升經營績效。
4.3. 管理部人資組應定期收集及調查人力資源市場資料。
5. 控制重點：
5.1.人力資源計畫或預算須因應實際營運需求狀況予以更新。
1. 目的：為使本公司人力需求申請、招募甄選、新進人員報到等作業能有所遵循，特制定之。


2. 適用範圍：本公司新進員工之徵聘及任用作業均涵蓋之。
3. 相關責任部門：
3.1. 管理部：負責人員增補、選才、錄用、報到等任用相關作業事宜。
4. 作業程序：
4.1. 人力需求申請：
4.1.1. 各單位因工作需要新增人員時，得由各單位主管填寫「人員增補單」，依核決權限報請核准，未核准者則退回原申請單位。
4.1.2. 由核決主管依據公司需求，決定增補方式，若經核定採內部調遷時，依人事異動作業程序辦理。
4.1.3. 採外聘者，由管理部人資組擬定招募方式，報權責主管核可後，進行對外招募。其招募方式可採：向獵人頭公司求才、向就業中心求才、校園徵才、網路求才、經人推介等。
4.2. 招募甄選：
4.2.1. 管理部人資組應對應徵者履歷表所載的各項資料進行初步的審核，檢閱應徵者學經歷是否符合所需，並初步淘汰資格不合者，合格者以電話或郵件通知應徵者前來面談，不合格應徵者之履歷表視公司需求存檔或銷毀。
4.2.2. 應試時要求應徵人員填寫「甄選人員基本資料卡」以便做為面試之參考。管理部人資組轉呈口試相關主管。初試合格後依核決權限轉呈權責主管複試或直接錄取。
4.2.3. 權責主管應將面談之評審結果、應徵職級等，在「甄選人員基本資料卡」上表示意見。並就錄取者，將其「甄選人員基本資料卡」呈核決權限主管。
4.2.4. 確定錄用者，管理部人資組以電話或口頭通知前來報到並告知備妥相關文件資料繳回人資組。未錄用人員亦由管理部人資組將相關資料銷毀。
4.3. 新進人員報到：
4.3.1. 新進人員於約定時間至管理部人資組辦理辦到手續。
4.3.2. 管理部人資組審核新進人員所填資料與繳交之證明文件無誤後，給予新進人員員工編號並將「甄選人員基本資料卡」、「員工保密誓約書」及「工作契約同意書」等建檔存檔。
4.3.3. 除另有規定外，自到職日起三個月為試用期間。
4.3.4. 試用期滿前，由直屬單位主管填寫「新進人員評量表」，以作為正式任用或辭退之依據。若考核不合格，會同人資組通知試用員工不予任用。
4.3.5. 有關新進人員之起薪標準依據「甄選人員基本資料卡」上的核定待遇，做為發放薪資之依據。考核期間之年資、考勤、獎懲記錄均於任用後予以併計。
4.3.6. 管理部人資組應辦理新進人員勞健保之投保作業。
5. 相關文件：
5.1. 人事異動作業程序
6. 使用表單：
6.1. 人員增補單
6.2. 甄選人員基本資料卡
6.3. 員工保密誓約書
6.4. 工作契約同意書
6.5. 新進人員評量表

7. 控制重點：
7.1. 各單位需增補人員時，應填具「人員增補單」並依規定簽報核准後辦理。

7.2. 招募方式以公開、公平為原則。

7.3. 新進人員報到前，是否就招募甄選結果呈權責主管。

7.4. 新進人員報到後管理部人資組應按規定辦妥一切手續及將「甄選人員基本資料卡」、「員工保密誓約書」及「工作契約同意書」等建檔存檔。
7.5. 管理部人資組於聘雇人員作業時，是否符合勞動基準法或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7.6. 錄用人員之人事資料應適當保存。管理部人資課並於適用期滿前，應由直屬單位主管填寫「新進人員評量表」，以作為正式任用或辭退之依據。
7.7. 敍薪標準是否經權責主管核准。
1. 目的：為使本公司新進或在職人員之教育訓練作業能有所遵循，特制定之。


2. 適用範圍：本公司教育訓練作業均涵蓋之。
3. 相關責任部門：
3.1. 管理部：負責教育訓練相關作業事宜。

4. 作業程序：
4.1. 新進人員教育訓練

4.1.1. 新進人員到職時教育訓練請參照教育訓練管理程序之規定作業。

4.1.2. 新進人員教育訓練內容，應包括公司企業文化、經營理念、與產品知識的介紹，表單及作業流程之了解等。

4.2. 在職人員教育訓練申請

4.2.1. 各部門需派員外訓時，在職人員教育訓練申請請參照教育訓練管理程序之規定作業。

申請人應填寫「請購單」，並連同授課單位之報名表送管理部人資組核可後依請採驗流程辦理。
參與內部訓練者，應在「內訓簽到表」上做簽到記錄。而負責之主辦單位應依教育訓練計畫實施，並負責該項教育訓練全盤事宜。

4.2.2. 公司員工應確實參與教育訓練，外訓員工訓練完成後，將證書正本或影本，交由管理部人資組留存。

4.2.3. 教育訓練需請領費用者，依請採購管理辦法程序辦理。

4.2.4. 若需事前預支款項，依請採購管理辦法程序辦理。

5. 相關文件：
5.1. 教育訓練管理程序
5.2. 付款作業程序
5.3. 收款作業程序

6. 使用表單：
6.1. 請購單
6.2. 年度教育訓練計劃表
7. 控制重點：
7.1. 新進人員是否安排職前教育訓練，以增進專業知識。

7.2. 在職人員參加之訓練課程內容宜對員工生產力有所助益或對其職業前程規劃相關為原則。

7.3. 員工參加外部訓練機構舉辦之訓練課程是否經權責主管核准。其訓練課程是否符合原申請之需求。

7.4. 管理部人資組應妥善保存員工訓練記錄。

7.5. 教育訓練費用申請需經核決權限核准。

7.6. 是否有訂定年度訓練計劃。
1. 目的：為使本公司出勤、請(休)假、加班、外出洽公、出差、績效考核…等作業能有所遵循，特制定之。
2. 適用範圍：本公司之績效考核作業均涵蓋之。
3. 相關責任部門：
3.1. 人資組：負責出勤、請(休)假、加班、外出洽公、出差、績效考核等相關作業事宜。

3.2. 其他各部門：負責配合績效考核相關作業事宜之執行
4. 作業程序：
4.1. 出勤

4.1.1. 本公司之績效考核作業由人資組負責。

4.1.2. 除工作規則另有規定外，本公司之員工應確實執行出勤記錄。出勤記錄若有虛偽或欺騙之情形，應依相關規章懲處。

4.1.3. 員工上下班時間、遲到早退之計算依「工作規則」之規定辦理。

4.1.4. 員工應依實際出勤時間打卡。除特殊狀況，如有漏記打卡，需寫「請假單」經部門主管簽核確認後，送人資組修改出勤記錄。

4.2. 請(休)假

4.2.1. 員工請(休)假時，應依公司「工作規則」相關規定請假。

4.2.2. 人資組對員工請假之統計應確實辦理，如有超過規定之日數應按「工作規則」相關規定處理。

4.2.3. 員工若因病或急事無法事先請假者，得以電話向單位主管及人資組報備後，於銷假上班時連同相關證明文件補辦請假手續，請假手續未完成者視同曠職。

4.2.4. 其他有關員工請假規定，悉依公司「工作規則」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4.3. 加班

4.3.1. 員工於規定之工作時間以外，從事工作者，得視為加班，加班人員需事先填寫或補開「加班申請單」，並經權責主管核准,人事單位備查。

4.3.2. 人資組每月將「加班申請單」與「出缺勤紀錄」核對，經確認加班時間無誤後，轉入電腦系統存檔。

4.3.3. 申請補休時，應填寫「請假卡」其假別為”補休”，經主管核准後送人資組辦理。補休期限依公司「工作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4.4. 外出洽公

4.4.1. 員工因公外出者填寫「外出申請單」，經部門主管簽准,交由警衛人員及人事單位備查。
4.5. 出差

4.5.1. 員工如因業務出差未能有完整之出勤紀錄時，應填寫「出差申請單」，註明出差事由、地點及時間等資料，如需預支差旅費時，直接於「出差申請單」註明幣別跟金額，並依核決權限簽核後，「出差申請單」由人資組交由財務部以便核對「差旅費核銷單」狀況。

4.5.2. 出差人員必須於完成出差任務後，據實填寫「差旅費核銷單」、並檢附經總經理或指定權責主管核准之「出差申請單」影本及相關費用憑證後，依核決權限送呈簽核，會計據以入帳，後續流程請參考「付款作業程序」。

4.6. 績效考核

4.6.1. 公司辦理考核時，人資組應準備註明部門、員工姓名等資料之「員工績效考核表」送交權責主管評分。各權責主管根據員工之工作表現、出勤等，將考評分數及考績等級填入。

4.6.2. 各權責主管考評完畢將「員工績效考核表」彙總後，由人資組彙整統計後送總經理或指定權責主管評定最終考績，並由人資組存檔作為發放獎金、升遷、獎懲及訓練輔導之參考依據。

4.6.3. 考核結果需調整薪資或職務時，權責主管應同時填寫「人事異動通知書」，連同「員工績效考核表」，依核決權限簽核。


5. 相關文件：
5.1. 工作規則

5.2. 勞動基準法

5.3. 付款作業程序
6. 使用表單：
6.1. 請假單

6.2. 加班申請單

6.3. 出缺勤記錄

6.4. 外出登記簿
6.5. 出差申請單

6.6. 出差旅費核銷單

6.7. 員工績效考核表
6.8. 人事異動通知書
7. 控制重點：
7.1. 人資組是否確實記錄員工出勤狀況。

7.2. 請(休)假是否依公司規定之手續申請並經權責主管核准，其各項附件及內容是否正確及屬實。

7.3. 人資組對請假之統計要確實，如超過規定之日數，應按相關規定處理。請假之時數是否依據授權標準核可。

7.4. 員工加班是否依規定事先申請並經權責主管核准。

7.5. 員工加班之薪資率及加班時數之計算，是否符合薪資管理之規定。

7.6. 員工出差申請及給付，是否依相關規定辦理。

7.7. 員工績效考核作業過程是否以機密件處理。

1. 目的：為使本公司人員調薪、調遷及晉升、離職、留職停薪、免職及資遣、退休、撫卹等作業能有所遵循，特制定之。
2. 適用範圍：本公司之人事異動作業均涵蓋之。
3. 相關責任部門：
3.1. 人資組：負責調薪、調遷及晉升、離職、留職停薪、免職及資遣、退休、撫卹相關作業事宜。

3.2. 其他各部門：負責配合人事異動相關作業事宜之執行。
4. 作業程序：
4.1. 調薪、調遷及晉升：

4.1.1. 人員出缺擬由內部調動、擢升或員工提出調任申請者，應填寫「人事異動通知書」，註明異動原因及結果，依核決權限簽核後，送人資組執行及更新人事資料。

4.1.2. 經確定異動人員名單後，除現場人員班對班調動外，人資組應發佈公告，並依公告規定或實際需要，通知調遷人員辦理手續。

4.2. 離職：

4.2.1. 員工因故不能繼續服務時，經權責主管同意後，應於離職預告期間前領取「離職申請單」及「工作移交流程表」，並經權責主管同意後，轉人資組執行離職手續。
(註：未能依辦理離職手續者，由單位主管提出「離職申請單」及「工作移交流程表」註明離職原因後並依核決權限管理程序之規定簽核後轉人資組作為執行離職手續之依據)
4.2.2. 人資組接獲已簽核之離職申請後，申請離職人員應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各項移交手續，離職才予生效。
4.2.3. 離職手續除該部門主管簽名同意由他人代辦外，皆須由離職人員親自辦理。

4.2.4. 人資組應辦理相關保險退保作業，同時更新人事資料。

4.2.5. 如需要離職證明時，離職人員應在「離職申請單」上勾選，於離職手續完成後始得領取。

4.3. 留職停薪：

4.3.1. 符合公司「工作規則」得予留職停薪者，得提出「請假卡」並經部門主管複核，轉總經理簽核後始辦理留職停薪移交手續，並填寫「工作移交流程表」。

4.3.2. 員工留職停薪期間屆滿，應自動向本公司報到，未經奉准延長且逾期三日以上者，以離職論。

4.4. 免職及資遣：

4.4.1. 符合公司「工作規則」規定應予免職或資遣者，依規定提出免職或資遣「簽呈」，依核決權限核簽後，人資組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4.4.2. 被資遣員工應依離職作業辦理離職，並依照勞基法規定作業辦理。

4.5. 退休：

4.5.1. 符合公司「工作規則」及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得申請退休者，由部門主管以「簽呈」提出退休申請，經核決權限之規定核准後，依離職作業完成交接及離職手續。
4.6. 撫卹：

4.6.1. 員工因公身故應依公司之「工作規則」給予撫卹者，由人資組提出「簽呈」，檢附死亡證明書、戶口謄本等證明文件，經核決權限規定簽核後辦理付款作業，證明文件副本由人資組存檔。

5. 相關文件：
5.1. 工作規則

5.2. 勞動基準法

5.3. 財務及非財務資訊管理程序

5.4. 核決權限管理程序
6. 使用表單：
6.1. 人員異動申請表

6.2. 離職申請單

6.3. 工作移交流程表

6.4. 簽呈
7. 控制重點：
7.1. 各項人事異動是否經權責主管核准。

7.2. 主管是否與離職人員進行面談，瞭解其離職原因，並作為減低流動率之參考。

7.3. 離職人員是否依離職相關規定提出申請，並辦妥移交及離職手續。

7.4. 人資組是否確實更新人事異動資料。

7.5. 資遣理由、預告期及資遣費等是否符合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

7.6. 退休條件是否符合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公司退休相關辦法等之規定。

7.7. 退休金給付時，是否依稅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扣繳及申報。

1. 目的：為使本公司薪資計算、代扣款項、薪資發放等作業能有所遵循，特制定之。
2. 適用範圍：本公司之薪資作業均涵蓋之。
3. 相關責任部門：
3.1. 人資組/財務部：負責薪資計算、代扣款項、薪資清冊等薪資相關作業事宜。

3.2. 會計部：負責依部門或費用別之相關薪資清冊覆核無誤後據以開立傳票相關作業事宜。

3.3. 財務部：負責核准後之取款條、銀行轉帳清冊、磁片或其他指定之銀行轉存及薪資發放相關作業事宜。
4. 作業程序：
4.1. 薪資計算

4.1.1. 員工薪資經勞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基本工資。

4.1.2. 員工薪資為重要業務機密，核算及發放薪資之經辦人員不得洩露本公司員工薪資內容。

4.1.3. 人資組應於薪資發放日前彙總員工出勤記錄、加班記錄與請假單確實核算員工薪資，並將計算結果輸入電腦列印「薪資清冊」，經主管簽核後送交會計部，會計覆核無誤後，據以開立傳票。

4.2. 代扣款項

4.2.1. 依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保險等規定，代扣健保費及勞保費。

4.2.2. 依扶養親屬表及扣繳標準計算，依法代扣薪資所得稅並按期申報。

4.2.3. 有關員工代扣繳及福利金等各項扣款，應依規定扣除。

4.3. 薪資發放

4.3.1. 會計部經覆核無誤後據以開立傳票，財務部依核決權限核准後，以「銀行轉帳清冊」送交銀行轉帳。

4.3.2. 人資組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員工「薪資單」，於發薪日後發放予員工核對，若遇有假日則順延發放。
4.3.3. 本公司支付薪資一律經銀行轉帳方式撥入員工帳戶，若無法直接轉帳時則應由本人憑身份證具領，或填具授權委託書及員工身份證影印本委託代領人具領，並在「現金-付款回單」上簽收。

4.3.4. 人資組應依據當月薪資辦理退休準備金提撥，專戶儲存，不得作為讓與、扣押、抵銷或擔保之標的。
5. 使用表單：
5.1. 薪資清冊

5.2. 薪資單

5.3. 現金-付款回單
6. 控制重點：
6.1. 薪資核算作業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6.2. 編制「薪資清冊」與薪資發放者，應不得為同一人。人資組是否確實核算員工薪資及依法代扣繳金額。

6.3. 薪資發放是否經權責主管核准。

6.4. 薪資發放是否直接以銀行轉帳入員工帳戶，員工之薪資若無法直接轉帳時，應由本人憑身份證具領，或填具授權委託書及員工身份證影印本委託代領人具領並在「現金-付款回單」上簽收或由票據支付。

1. 目的：為使本公司職工福利、安全衛生、獎金及紅利分配、職業災害補償及撫恤等作業能有所遵循，特制定之。
2. 適用範圍：本公司之福利作業均涵蓋之。
3. 相關責任部門：
3.1. 管理部：負責福利事項相關作業事宜。
4. 作業程序：
4.1. 本公司應依據「職工福利金條例」設置職工福利委員會，提撥職工福利金辦理福利事項。

4.2. 職工福利委員會章程另訂之。

4.3. 職工福利金之保管動支，由職工福利委員會負責辦理有關全體職工之福利事項，不得移作他用

4.4. 安全衛生：

4.4.1. 依本公司「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有關法令規定，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從業人員安全與健康。

4.5. 獎金及紅利分配：

4.5.1. 本公司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及分派股息及紅利外，應依公司營運狀給予員工獎金或依章程分配紅利。

4.6. 職業災害補償及撫恤：

4.6.1. 有關職業災害補償及撫卹悉依公司「工作規則」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4.6.2. 員工身故應依公司之「工作規則」給予撫卹者，由人資組提出「簽呈」，檢附死亡證明書或戶口謄本等證明文件，經核決權限規定簽核後辦理付款作業，證明文件副本由人資組存檔。
5. 相關文件：
5.1. 職工福利委員會章程
5.2. 工作規則
5.3. 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5.4. 公司章程

5.5. 財務及非財務資訊管理程序

6. 使用表單：
6.1. 簽呈
7. 控制重點：
7.1. 公司是否定期提撥福利金予職工福利委會。

7.2. 福利金之提撥是否依職工福利委會所規定之金額。

7.3. 公司紅利發放是否依「公司章程」規定執行。

7.4. 員工身故人資組是否依公司之「工作守則」提出「簽呈」，檢附死亡證明書、戶口謄本等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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